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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滨旅游地空间正义性测度及其实现路径
——洱海西岸原住民感知研究

方珊珊，王维艳，王 月
（云南师范大学 地理学部，昆明 650500）

摘 要：运用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与弗雷泽社会正义尺度理论，借助结构方程模型的因子分析方法，基于

原住民这一旅游供役地权利人 （弱势群体） 的主位感知视角，构建湖滨旅游地空间正义性感知测度模型。以洱

海西岸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法及访谈法，对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 湖滨旅游地空间正义性

感知测度模型可由承认正义、分配正义及参与正义维度 3 个维度共 13 个测量指标进行表征；2） 村民对洱海湖

滨旅游地空间正义性感知处于中立范畴；3） 破解湖滨旅游地空间不正义症结，关键在于对湖泊及其湖滨区旅

游供役地权益的制度性“确认”，并通过建立向旅游经营者开征“旅游供役补偿费”制度，并经由政府财政转

移支付手段，在旅游供役地权利人、需役地权利人与旅游者等利益主体之间建立起共建共享共治命运共同体，

才能真正实现湖滨旅游地的空间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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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生态文明建设、“两山理论”语境

下，国内湖滨区的生态管控以及由此引发的旅游空

间不正义问题已引发学界关注，如滇池湖滨区公共

资源权利的剥夺风险及空间生产主体利益分配机制

缺失 （姬莉，2016）；泸沽湖旅游地的社会冲突及

产权制度不合理 （郭凌 等，2016）、抚仙湖滨水乡

村 的 社 区 排 斥 及 社 区 参 与 决 策 不 足 （起 星 艳 ，

2016）、青海湖滨的旅游空间生产及多元主体权力

分配不均 （黄召强，2018）、洱海湖滨的旅游补偿

及其机制的缺失 （王维艳，2017） 等问题。湖滨旅

游地一般都具有多重功能属性，其集原住民的日常

生产生活空间、政府的生态管控权力空间与旅游资

本的逐利空间于一体。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

“空间的生产”批判理论，早已揭示了“空间是一

种社会关系，不过它内含于财产关系 （特别是土地

的拥有） 之中，也关联于形塑这块土地的生产力。

空间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

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包亚明，

2002），因此，“如果空间作为一个整体已经成为生

产关系再生产的所在地，那么它也就成为了巨大对

抗的场所”（包亚明，2002），因为“空间除了是一

种生产手段，也是一种控制手段，因此还是一种支

配手段、一种权力方式。尽管如此，它还是部分地

逃离了那些想利用它的人”（亨利·列斐伏尔，

2021）。基于列斐伏尔的观点，在生态化、旅游化

的空间生产过程中，湖滨区伴随着生态保护权威话

语的不断建构与旅游开发利用，必然充斥着协商与

冲突、支持与抵抗等多元权力关系与利益博弈 （孙

九霞 等，2020），进而导致了上述种种空间生产的

不正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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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湖滨旅游地的空间不正义程度到底如

何？又该如何评价？目前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仅见

《基于原住民与市民感知的滇池湖滨区空间正义研

究》（姬莉，2016） 一文，该成果运用行为经济学

的公平偏好理论以及城市规划范畴下的意图、过程

和结果三维正义尺度，对滇池湖滨区各搬迁类型引

发的空间不正义进行量化感知评价，但其体现经

济、社会和环境指标，既面向社会公众关注的公共

利益，又重点关照部分人群 （如市民与原住民等）

的局部利益，过程中市民和原住民的“局部利益”

之间存在一定冲突。换言之，该成果中的评价指标

体系的价值指向不一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数据建

模的理想程度。

鉴于此，本研究在对多个湖滨区进行相关文献

梳理与实地考察调研的基础上，尝试运用列斐伏尔

的空间生产理论、弗雷泽的社会正义尺度理论以及

结构方程模型的因子分析方法，从原住民这一旅游

供役地权利人 （弱势群体） 的感知视角出发，构建

湖滨旅游地空间正义性测度指标体系。并对洱海西

岸 （下文简称“海西”） 原住民进行感知问卷调查

与访谈，实现实证与实测。以期丰富湖滨旅游地空

间正义性测度的实证研究内容及案例，并为同类型

旅游地的原住民空间正义性感知的提升提供决策

依据。

1 旅游地环境治理与空间正义 

湖滨旅游地治理，是旅游目的地的环境治理，

但绝非只针对湖滨“水”环境，还涉及湖滨乡村

（以“海西”为例） 的生态搬迁、耕地流转、畜牧

饲养、农村生活用水 （尤指饮用水）、民居建筑、

流域执法监管等诸多方面，是一场以环境治理为切

入口的综合社会治理 （孙九霞 等，2020）。因此，

湖滨旅游地治理的相关正义问题，实际上早已由生

态正义转向环境正义，乃至社会正义、旅游地空间

正义。

1.1　环境正义与社会正义　

环境正义的理论研究源起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

的美国环境正义运动，主要针对部分社区与社会群

体 （尤其是少数族裔和低收入群体），这些群体因

政府实施不公平的环境政策而受到环境有害物影

响，从而使得环境种族主义、环境歧视等概念被迅

速进入公众视野。其中，“拉夫运河”和“沃伦抗

议”事件被作为环境正义运动的导火索，开启了以

环境风险的不公平分配为主题的实证研究 （Holif‐

ield et al., 2018；穆艳杰 等，2021）。然而，环境正

义和环境不正义 2 个术语因其具有多种功能，而一

直无法被直截了当的下定义 （Holifield et al., 2018）。

Schlosberg （2007） 主张应该“围绕环境正义组织

起来的运动来定义环境正义本身”。同时，对于环

境正义与社会正义 2 个概念，国内外学界都存在对

其在文中并列使用 （Tschakert, 2009），或交替使用

的情形。此外，国内外研究中承认、分配以及参与

3个维度在环境、社会正义 2个概念中的本质内涵基

本一致，而对于环境正义语境中的“能力”维度，

学者只简单地根据法律化的观点概括出所谓的非人

类政治参与含义：即可以由人类代表捍卫的权利，

以 及 栖 息 地 “ 领 土 完 整 ” 的 财 产 权 （Sen, 1993; 

Nussbaum, 2008）。因此，“能力”正义维度，某种

程度上可以将其内化体现在承认、分配以及参与 3

个维度中。

可见，环境正义与社会正义似乎并不能泾渭分

明地作出 2 条划界清晰的研究脉络。当然，就分配

正义而言，环境正义语境下的分配，主要指社会对

环境善物或恶物的分配；而社会正义语境下的分

配，则指公民各项事务的基本权利、义务、利益和

负担的综合性分配或再分配。

1.2　社会正义与空间正义　

正义内涵的阐释，因不同主体所研究的领域和

观点而异 （Luis et al., 2017）。柏拉图 （1986） 认为

“正义就是拥有自己的东西，做自己的事情”；亚里

士多德 （2003） 认为“公正集一切德性之大成”；

而罗尔斯 （1988） 则认为“正义的对象是社会的基

本结构——即用于分配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划

分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和负担的主要制度”。因

此，正义不仅意味着个体意义上的道德律令，更重

要的是社会正义，社会正义作为政治哲学的一个基

本概念和核心论题，其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公平地

得到应该得到的事物 （叶超，2019）；正义应当向

社会中“最不利”的弱势群体倾斜，通过改变分配

制度来实现社会正义 （牛绍娜，2017）。关于社会

正义的尺度，南茜·弗雷泽 （2009） 在阿克塞尔·

霍耐特 （2005） 的“承认一元论”基础上，纳入了

“再分配”维度，并兼顾凯文·奥尔森等 （2009）

的具有政治内涵的参与平等之“代表权”维度，最

终形成“参与平等原则”下的再分配、承认和代表

权三维社会正义理论。

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概念，直指空间的社

会本体性，是西方社会思潮空间转向的标志 （常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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锋 等 ， 2020）。 基 于 列 斐 伏 尔 的 思 想 ， Harvey

（2009） 认为空间和空间政治组织体现了各种社会

关 系 ， 又 反 过 来 作 用 于 这 些 关 系 ； 多 琳 · 马 西

（2013） 指 出 空 间 是 相 互 关 系 的 产 物 ； Castell

（2007） 认为空间是社会的产品，永远由特定的社

会关系来界定。空间具备社会属性说明空间与社会

正 义 已 经 紧 密 联 系 在 一 起 ， 无 法 分 割 （袁 超 ，

2019）。空间正义概念源于 Davies （1969） 的“领

地正义”，Harvey （2009） 将其发展为“领地再分

配式正义”。Pirie （1983） 在“社会正义”“领地正

义”基础上，首次公开使用“空间正义”一词，并

论述了将其进行概念化的可能性。爱德华·苏贾

（2016） 则强调“寻求空间正义”的重要性。艾丽

斯·杨 （2017） 在“差异的承认”基础上提出了

“差异政治”正义论。国内学者认为空间正义不仅

是正义在空间的表征，其也根植于空间和空间生产

的过程中，受空间强化的支配和压制的影响 （曹现

强 等，2011）。空间正义问题不仅仅是表面上的空

间及地理问题，其更是人的发展问题、人权问题和

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 （曹诗图，2017）。因此，空

间正义应当更加关注人作为社会空间主体的日常生

活及生存空间焦虑 （李武装，2019）。

可见，“空间正义”并非抽象概念，而是闪烁

着理性之光的“社会空间正义”，“空间”与“社

会”构成“正义”的一币两面，而特定领域或议题

（如环境、生态、能力、旅游等） 中的社会关系及

其再生产的公平公正性，即构成空间正义的主要内

容。本研究所讨论的空间正义，将社会正义、环境

正义、生态正义涵盖其中，其学理逻辑在于：环境

正义 （人类对环境问题的承受正义） 与生态正义

（人类对自然的关系正义） 的实现取决于社会正义

（制度正义），即特定社会空间中的人际社会正义；

而生态正义又决定代际社会正义，进而影响到自然

界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性 （图 1）。正如 Schlosberg

（2007） 所说，我们可以简单地承认自然是我们共

同社区的一部分，并将我们自己和自然界的其他成

员纳入到一个广阔的正义社区，同时将分配问题与

承认、参与和保护社区能力及功能的分析结合在一

个框架中 （见图 1）。

1.3　旅游地空间正义及其实现　

旅游地空间正义，是指旅游地相关权益主体围

绕旅游资源环境开展分配、承认、参与等实践活

动，该过程所涉及的社会正义，旨在实现“旅游空

间实践的经济、社会和空间权利的协同发展”（李

创新，2017），中国旅游空间实践的丰富性为旅游

空间正义的讨论提供了契机 （郭文，2017）。目前，

国内学者的旅游空间正义相关研究主要涉及民族旅

游社区的社会空间生产 （孙九霞 等，2015a）、文化

遗产旅游地的空间生产与认同 （郭文 等，2015）、

乡村旅游地空间正义实现路径 （王维艳，2018）、

全域旅游空间正义性解读 （安传艳 等，2019） 以及

旅游扶贫与空间正义等 （庄淑蓉 等，2020）。有学

者认为旅游开发中的空间非正义问题产生的根源在

于资本的逻辑和经济利益的驱使，深层原因则是伦

理与制度建设的缺失 （李创新，2017）。但实际上，

空间非正义并非由制度建设滞后导致的，而是因为

相关制度 （如地役权制度） 被束之高阁。

法律制度通过分配权利和义务调整社会关系，

社会关系在法律制度调整中所处地位由经济因素决

定，只有经济上公民各得其所，社会关系才会走向

平衡，这就是法律上的“公平”（夏扬，2016）。

《民法典》（第 372 条） 中的地役权，是指“地役权

人有权按照合同约定，利用他人的不动产，以提高

自己的不动产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

 

生态正义 

空间/社会正义     

B 

A A/B 

环境正义 

扩大的正义社区 

广义社区界 

（含自然界） 

生态正义下的自然世界 

人际社会正义圈层 

A、B分别指代不同的人类群体 

代际社会正义实现 

种际生态正义实现 

图 1　空间正义、社会正义、环境正义与生态正义的辩证统一关系

Fig.1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spatial justice, social justice, environmental justice and ecological 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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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大会，2020），而旅游地役权作为“地役权人能

够按照合同约定，有权利用他人的不动产 （旅游供

役地） 来提高自己不动产 （旅游需役地） 的旅游效

益”的一种物权，因其蕴含购买/补偿机制，使得旅

游供役地权利人与地役权人双方可以通过合作博弈

实现空间正义 （王维艳，2018）。具体而言，地役

权权利的行使需经地役权合同中的“利用目的和方

法”“费用及其支付方式”等实现 （王维艳 等，

2020），其意味着供役地权利人的合法身份 （债权

人） 得到了“他者”（地役权人） 的“承认”，而且

由“费用及其支付方式”表征的“分配”以及“参

与”合同签订的讨价还价过程，也保障了供役地权

利人参与地役权合同约定的权益，而当地役权购买

或补偿机制达成双方一致认可时，即社会空间实现

了一定程度的公平正义。

综上所述，一方面，湖滨旅游地作为一种开放

性的全域旅游地，是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空间同时

也是该地的旅游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旅游者对

社区居民日常生产生活“空间入侵”的特性 （安传

艳 等，2019）；另一方面，湖滨旅游地的强制性空

间管控行为的后果，很可能使旅游供役地权利人的

湖滨旅游空间丧失公正性，而社会空间思想与旅游

地役权制度的有机结合，则有助于从社区居民主位

的空间权益入手，破解该类空间不公现象。

2 研究方法与案例地概况 

2.1　研究方法　

首先，运用文献归纳、理论演绎方法，构建湖

滨旅游地空间正义性感知测度三维尺度；其次，通

过对案例地进行多次实地考察，对当地原住民进行

深度访谈，收集数据，设计各维度下的感知测度指

标；最后，结合“海西”一、二级保护区内原住民

的感知问卷调查结果，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因子分析

方法进行实证检验，构建湖滨旅游地空间正义性感

知测度模型 （量表），并对“海西”湖滨旅游地空

间正义性的村民感知进行实测。

2.2　案例地概况　

大理市是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的县级市，其作

为苍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国

家级全域旅游示范区 （市），为地方旅游产业的转

型升级创造了新的发展机遇。在 《大理市旅游总体

规划 （2020—2035）》①“一核心、两带、八片区”

的旅游空间结构规划中，“海西”即指“洱海以西

的文化景观旅游带”，具体由喜洲镇、银桥镇、湾

桥镇和大理镇组成。洱海作为大理市域旅游的核心

旅游资源，其吸引潜力与生态环境直接相关，而

“海西”作为旅游空间规划的重要一环，当地的空

间规划因生态环境保护承受着严格的约束。例如在

“海西”的生态空间规划中，大 （理） 丽 （江） 路

以东的一、二级保护区内，实施了征地、生态搬

迁、土地流转、限制畜牧饲养以及家庭用水管理等

一系列政策措施。具体做法包括：1） 对洱海生态

保护核心区范围内所涉及的 1 806 户居民，统一搬

迁至“1806 小镇”。依据就近安置原则，共分为 5

个安置区，分别为下关南诏小镇、大理康养小镇、

银桥田园小镇、喜洲白族文化特色小镇和海东风味

小镇，由此改变了村民的惯常居住环境及邻里关系

等。2） 政府将“海西”一、二级保护区内的耕地

以每年约 133 元/hm2 进行流转，统一收储和利用，

使村民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发生改变。3） 在 《大

理 市 洱 海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 三 线 ” 管 理 规 定 （试

行）》 ②中明确规定绿线区域不能饲养畜禽，而这

是之前农村家庭乳肉蛋奶自给的日常行为。4） 洱

海保护政策严格实施后，政府统一安装自来水管

道，取代村组原来自行从苍山接入管道取水的行

为，并向村民收取水费，这一管控使村民家庭用水

由山泉水转变为洱海净化水，村民用水习惯发生改

变的同时，生活成本也相应增加。总体上，洱海湖

滨生态整治及其空间管控的结果，导致“海西”

一、二级保护区内的农民转型为非农人口，致使当

地居民以往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发生较大改变。

此外，《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海保护管理

条例 （2019 年修订）》③中规定，“二级保护区内禁

止新建、改建、扩建除公共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以

外的建筑物、构筑物”。建筑物或构筑物只拆不建，

是保护洱海与传统村落的重要措施，也是“海西”

文化景观空间营造的策略。文化景观空间具体由当

地社区的田园风光、传统民居聚落组成，与洱海一

起共同构成大理市全域旅游目的地的重要“供役

地”，然而，其作为供役地的旅游权益补偿却被有

意无意地忽略了。实际上，国内外环境议题相关研

究更多还停留在环境本身及其权利分析上，较少从

① 大理市文化和旅游局 . 2020. 大理市旅游总体规划 （2020—2035） 批前公示 . 大理市人民政府 （yndali.gov.cn）。

② 大理市政府 . 2018. 大理市洱海生态环境保护“三线”管理规定 （试行）（sohu.com）。

③ 大理州人大常委会 . 2019.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海保护管理条例 . 大理州人民政府门户网站 （dali.gov.cn）。

2038



方珊珊等：湖滨旅游地空间正义性测度及其实现路径——洱海西岸原住民感知研究10 期

社会正义层面探讨乡村环境正义问题，过往研究只

见“环境”，不见环境背后的“人”，对于环境治理

背后的“权力”关注不够，为此需将乡村环境正义

问题置于更为宏大的社会正义与治理框架下 （孙九

霞 等，2020）。因此，与“海西”旅游供役地的债

权补偿，以及湖滨生态保护区的生态补偿紧密相关

的——“海西”旅游空间正义性问题研究，不仅有

助于拓展湖滨旅游地空间正义性议题，而且具有代

表性和典型性。

3 湖滨旅游地空间正义性感知测度
模型的构建 

3.1　模型构建的原则　

3.1.1　感知主体界定的合理性　对于“海西”原住

民而言，洱海及洱海西岸是其重要的生产生活实践

场域，原住民对该地有着深厚的情感依恋。但是，

由于当地政府更多看到的是环境问题，而没有顾及

民生与发展诉求，洱海及周边范围内仍存在环境不

正义问题 （孙九霞 等，2020）。另外，“海西”片区

虽是旅游供役地，仍有大部分村民对旅游的感知是

“旅游和自己没关系”，因为只有少数村民可以通过

参与经营获得一定的旅游收益。因此，对于洱海湖

滨旅游地空间正义性评判的话语权，理应属于“海

西”原住民。

3.1.2　指标体系设计的科学性

        1） 维度界定的全面性

洱海的旅游环境治理不仅关乎环境，更涉及当

地的社会经济问题，充满利益博弈与政治性 （孙九

霞 等，2020）。西方的三维社会正义尺度理论基本

契合本研究的维度建构，即“再分配的经济维度”

“承认的文化维度”以及“代表权的政治维度”（南

茜·弗雷泽，2009），该理论是空间经济正义、政

治正义与文化正义的有机统一 （王志刚，2022），

旨在实现旅游空间实践的经济、社会和空间权利协

同发展 （李创新，2017）；而且与国内的意图 （应

然） 正义、结果 （实然） 正义、过程 （制度） 正义

大体形成一一对应的关系。可见，在不断进行哲学

对话与批判的过程中，承认、分配、参与所构成的

三维正义可涵盖各类具体议题，无需分别针对每一

特定议题添加一项具体的正义维度。

2） 指标设计的普适性

空间正义作为一定生产方式和特定历史条件的

产物 （孙九霞 等，2015b），能够反映出不同时代、

不同国家的制度背景。因此，观测指标的设计首先

应当根植于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体制机制，体现

“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精神，并紧扣湖滨旅游地

的空间正义性议题，尤其是当地居民的生计方式受

影响的程度这一重要考量因素 （麻宝斌，2012）。

其次，指标还需具备可操作性。具体基于实现正义

的 2 个互补现实向度：公平、公正 （任燕红 等，

2022），对湖滨旅游地原住民的社会公正实现程度

进行指标设计与感知测量。

3.2　湖滨旅游地空间正义性指标体系的构建　

3.2.1　承认正义维度及其测量指标　基于马克思的

“承认”哲学，“承认”指每个人在自己的生产过程

中，对自己和他人的双重肯定，并且能解决差异性

主体之间的矛盾 （肖祥，2020）。当代环境政治理

论家 Schlosberg （2007） 明确主张，承认是正义的

“一个基本要素”。Holifield （2012） 认为承认正义，

指“对群体身份及其差异的一种肯定”，它所表达

的是“应然正义”，即“应当的”公正，反映人们

对正义的“纯粹的”价值追求 （任燕红，2022）。

就“海西”一、二级保护区内的原住民而言，其理

应得到承认的测量指标至少包括：承认村民洱海保

护过程中的牺牲与旅游贡献 （A1）、承认应给予村民

合理的生态搬迁补偿 （A2）、承认应给予村民合理的

农田流转费 （A3）、承认应给予村民合理的生态保护

补偿 （A4） 4个方面的内容。

3.2.2　分配正义维度及其测量指标　分配正义需回

答社会基本或主要的福利、利益和物质成果，以及

某种生活负担在各 （权力） 主体间进行分配的合理

性与正当性问题，它所表达的是“实然正义”，体

现为应然正义与实然正义的统一程度 （任燕红，

2022）。因此，分配正义维度与承认正义维度指标

大体一致，但更为细化，即：政府给予村民的生态

搬迁补偿公平 （B1）、政府给予村民的农田流转补偿

合理 （B2）、政府禁止村民圈养家禽、牲畜的合理性

（B3）、政府对村民生活用水管理的合理性 （B4）、洱

海保护给予村民更好的发展机会 （B5） 5 个方面的

实现程度进行测度。

3.2.3　参与正义维度及其测量指标　“参与正义”

指可能被未来决策影响到的人拥有“知情同意权”，

有权对与自身利益相关的决策发表意见，并进行表

决 （王云霞，2017），这种“民主的决策制定过程

是 社 会 正 义 的 一 个 要 素 或 一 种 状 态 ”（Young, 

1990）。在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发展理念指导下，旅

游开发过程越来越重视旅游目的地社区以及居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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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 游 活 动 及 事 务 中 的 参 与 和 支 持 （李 文 勇 等 ，

2021），其在一定程度上彰显居民的主体意识和权

力。“海西”一、二级保护区内的生态旅游开发以

村民的生产生活空间作为载体，旅游开发主要展现

村民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地方民俗风情，该过程需村

民的配合和参与，同时旅游地形象及游客的旅游体

验受到居民的态度、行为等因素影响。在开放的全

域旅游目的地价值共创中，当地居民的参与也是关

键一环 （徐岸峰 等，2020）。因此，在中国特殊语

境下，与旅游地利益补偿制度及政策密切相关的知

情权、话语权、决策权及监督权，可视为其参与正

义的 4个测度指标。

据此，本研究构建湖滨旅游地空间正义性三维

尺度及其 13个测量指标 （表 1）。

4 实证检验——以“海西”湖滨旅游

地为例 

4.1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持续多次的实地考察、调查问卷和

对相关部门及个人的深度访谈。问卷内容主要包括

2 部分，问卷调查对象的基本信息和居民感知评价。

为保证问卷质量，便于案例地村民对问卷内容把握

准确，将测量指标转化为通俗易懂且符合村落实际

情况的问卷题项 （见表 1）。2021-07-19—26，调研

团队在“海西”分 2 个阶段进行实地调查。1） 预调

研与访谈：于 19—20日针对所设计的问卷进行了较

全面的背景性访谈和预调研。主要围绕洱海保护、

生态搬迁、农地流转、全域旅游发展、村民发展权

益等问题，对大理市文化与旅游局、洱管局以及乡

村振兴局的负责人分别进行约 150 min 的深度访谈。

在预调研环节，邀请“海西”湾桥镇 20位原住民填

写问卷，并针对问卷的合理性、语句表达通俗程度

进行评价。课题组在预调研基础上对问卷进行修

改、完善，如家庭用水管理就是根据实地调研过程

中居民们的强烈意见所补充的指标。2） 正式问卷

调查：7 月 21—26 日，课题调研团队对“海西”原

住民入户发放问卷 500 份 （户），获得有效问卷 454

份，有效率为 90.8%。问卷调查对象涉及喜洲镇、

银桥镇、湾桥镇和大理镇的 15 个村组，上述 4 个镇

的 样 本 数 据 分 别 占 总 数 的 32.38%、 40.09%、

11.01% 和 16.52%。同时，针对问卷中的某些具体

问题展开半结构式深入访谈。为防止数据过于偏

态，问卷采用李克特 （Likert scale） 五分制量表，

选项由“完全认可”“认可”“一般”“不认可”“完

全不认可”组成，5 分对应“完全认可”，1 分对应

“完全不认可”。

4.2　样本信息统计　

统计结果显示，调查样本的男女比例较为均

衡 ； 年 龄 分 布 呈 现 中 老 年 化 ， 45~59 岁 年 龄 占

44.93%，≥60 岁的老年人口占 35.02%；从受教育程

度看，集中于小学和初中学历层次 （详见表 2）。从

家庭主要收入来源来看，“外出打工”占比最高

（详见表 2），该结果与“海西”片区大量中青年人

外出打工有关。总体而言，样本具有随机性且分布

合理，内容效度良好。

4.3　样本数据正态性及信效度检验　

首先，根据偏度系数绝对值＜3，峰度系数绝

对值＜8 的判断标准 （王卫东，2010），样本数据所

表 1 湖滨旅游地空间正义尺度及其测量指标体系

Table 1　Spatial justice scale and measurement index system of lakeside destination

维度

承认
正义

A

分配
正义

B

参与
正义

C

测量指标

A1承认村民湖泊保护牺牲与旅游贡献

A2承认给予村民合理的生态搬迁补偿

A3承认应给予村民合理的农田流转费

A4承认给予村民合理的生态保护补偿

B1政府给予村民的生态搬迁补偿公平

B2政府给予村民的农田流转补偿合理

B3政府禁养家禽、牲畜管理的合理性

B4政府对村民生活用水管理的合理性

B5湖泊保护给予村民更好的发展机会

C1村民对旅游/湖泊保护政策的知情权

C2村民对旅游/湖泊保护政策的话语权

C3村民对旅游/湖泊保护政策的表决权

C4村民对旅游/湖泊保护政策的监督权

问卷题项

A1您觉得大理市政府承认一二级保护区内的村民对洱海保护做出较大牺牲与旅游贡献

A2您觉得政府认同应当给予一级保护区内村民合理的生态搬迁补偿

A3您觉得政府认同应当给予一二级保护区内的村民合理的农田流转费

A4您觉得政府认同应当给予一二级保护区内村民合理的生态保护补偿

B1政府给予一级保护区内村民的生态搬迁补偿是公平合理的

B2政府给予一二级保护区村民的农田流转费是公平合理的

B3政府禁止海西一二级保护区内农户饲养家禽、牲畜的管理是合理的

B4政府对海西一二级保护区的家庭用水管理规定是公平合理的

B5您认为洱海保护区的管控使保护区的村民拥有了更好的发展机会

C1政府的洱海保护、生态搬迁、农田流转、旅游发展等相关决策，做到信息及时公开

C2居民对于洱海保护、生态搬迁、农田流转、旅游发展等相关决策，具有话语权

C3居民对于与自身利益相关的政府决策，具有自主表决权

C4居民对于与自身利益相关的政策执行、承诺等，可以参与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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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变量的偏度统计值介于-0.564~0.600，峰度统计

值 介 于 -0.369~1.485， 说 明 数 据 符 合 良 好 的 正 态

分布。

其次，运用 SPSS 26.0 对回收的问卷进行因素

分析，结果表明，整体 Cronbach's α 系数值达到

0.890，表明量表的信度良好；KMO 值为 0.896，

Bartlett 的球形检验的近似卡方值为 2 949.152 （P=

0.000＜0.001），自由度 dƒ值为 78，P 值接近 0 （＜

显著性系数 0.05），说明结果通过了 Bartlett 球形检

验，满足因子分析的前提条件。再利用极大方差法

进行正交旋转后发现：提取的 3 个公因子与实际调

查问卷设计的 3 个维度相对应，且方差贡献率累计

共解释了 67.546%，＞60% 的提取标准，表明公因

子解释效果较好。

4.4　验证性因子分析　

运用 AMOS 24.0 将上述 3 个维度与测量指标对

应，构建湖滨旅游地空间正义性感知一阶测量模

型，并对数据进行模型适配度检验，结果显示：3

个维度的平均方差抽取量 （AVE） 分别为 0.504、

0.581 和 0.632，数值均＞0.5；组合信度 （CR） 分

别为 0.803、0.873 和 0.872，数值＞0.8；Cronbach's 

α值分别为 0.802、0.871、0.869，具有较高的内部

一致性。可见，3 个维度变量的聚敛效度、组合信

度及内部一致性较好 （表 3）。

4.5　二阶模型的建立　

首先，对３个潜变量进行相关性检验，发现承

认 正 义 、 分 配 正 义 和 参 与 正 义 相 关 系 数 分 别 为

0.620、0.505、0.541，两两呈现正向中高度相关，

说明有更高阶的因子存在 （姬莉，2016）。

其次，将高阶因素构念命名为“湖滨旅游地空

间正义性”，建立二阶模型。由于初阶因素构念

“承认正义”“分配正义”“参与正义”的因素负荷

量介于 0.66~0.82，达到显著水平，表明二阶模型的

内 部 结 构 匹 配 度 较 好 （吴 明 隆 ， 2010）， 如 图 2

所示。

最后，根据模型拟合标准 （吴明隆，2010），

湖滨旅游地空间正义性感知二阶模型的整体拟合测

评指标均达到理想值 （表 4），说明模型数据拟合

较好。

4.6　“海西”原住民的感知测评　

根据主成分得分系数矩阵 （表 5） 及其线性组

合模型计算得分如下。

表 2 样本基本信息 （N=454）

Table 2　The samples' fundamental information (N=454)

基本特征

性别

年龄/岁

人均月收入/元

生态搬迁户/
非生态搬迁户

职业

受教育程度

住改商户/
非住改商户

家庭主要
收入来源*

男

女

15~24

25~44

45~59

≥60

≤1 000

1 001~3 000

3 001~5 000

＞5 001

生态搬迁户

非生态搬迁户

农民

旅游经营人员

旅游务工人员

学生

其他

小学以下

初中

中专及高中

大专及本科

硕士及以上

住改商户

非住改商户

农田补偿

旅游经营（民宿、餐饮）

旅游务工收入

外出打工

本地打工

农业

旅游运输

其他

样本数/份

228

226

15

76

204

159

11

224

201

18

22

432

311

13

27

8

95

187

191

54

21

1

15

439

33

15

36

330

118

3

5

31

比例/%

50.22

49.78

3.30

16.74

44.93

35.02

2.42

49.34

44.27

3.96

4.85

95.15

68.50

2.86

5.95

1.76

20.93

41.19

42.07

11.89

4.63

0.22

3.30

96.70

7.27

3.30

7.93

72.69

25.99

0.66

1.10

6.83

注：* 在家庭主要收入来源中，因部分家庭存在多种收入来源，

故样本数＞454。

表 3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N=454）

Table 3　The result of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N=454)

维度

承认
正义
（A）

分配
正义
（B）

参与
正义
（C）

题项

A1

A2

A3

A4

B1

B2

B3

B4

B5

C1

C2

C3

C4

指标值

3.45

3.06

3.21

3.31

3.15

2.87

3.12

2.65

2.92

3.52

3.02

2.61

2.92

因子荷

0.703

0.704

0.730

0.703

0.708

0.886

0.824

0.739

0.628

0.701

0.794

0.788

0.886

平均变异
抽取量 AVE

0.504

0.581

0.632

组合信
度 CR

0.803

0.873

0.872

Cronbach's α

0.802

0.871

0.869

2041



43 卷热 带 地 理

主成分线性组合模型如下：

F1 承认正义=-0.036A1-0.091A2-0.114A3-0.074A4+

      0.179B1+0.253B2+0.303B3+0.404B4+0.252B5-

      0.041C1-0.055C2-0.079C3-0.028C4 （1）

F2 分配正义=-0.067A1-0.083A2-0.036A3-0.071A4+

0.006B1-0.025B2-0.016B3-0.054B4-0.096B5 +

0.285C1+0.304C2+0.427C3+0.275C4 （2）

F3 参与正义=0.283A1+0.418A2+0.398A3+0.333A4+

    0.010B1-0.020B2-0.059B3-0.181B4-0.046B5-

    0.018C1-0.057C2-0.126C3-0.042C4 （3）

F 空间正义=（24.745F1+22.559F2+20.233F3）/67.546  

（4）

通过计算，得到“海西”原住民的感知维度值

分别为承认正义 2.99、分配正义 2.34、参与正义

2.63。再以各维度的方差贡献率占 3 个维度总方差

的比重作为权重进行加权汇总，计算获得“海西”

原住民的湖滨旅游地空间正义性感知为 2.67。对照

不认可 （1~2.4）、中立 （2.5~3.4）、认可 （3.5~5）

标准 （王咏 等，2014），可知大理市洱海西岸一、

二级保护区内原住民的湖滨旅游地空间正义性感知

处于中立标准。

4.7　“海西”原住民感知指标均值解析　

首先，承认正义维度各指标均值比其他 2 个维

度的指标均值偏高，其主要与必须在限定时间内高

效率完成洱海环境整治的行政任务密切相关。正如

曾任村委主任 （现任某局局长） 的受访者所说：

“ （拆迁工作中）千方百计，从市级层面、村级层

面到小组层面，动用各种人脉，下去一户一户做工

作，……到 2018 年 12 月 31 号全部完成拆迁工作，

…… 当时补偿的时候，都是想各种办法，尽量能给

老百姓多补偿一点”。

其次，就分配正义维度而言，除了生态搬迁补

偿、禁养家禽牲畜的合理性指标均值较高 （＞3.0）

外，其他指标的均值都较低 （＜3.0），各维度分析

如下：1） 对于生态搬迁补偿的感知 （B1），部分生

态搬迁户认为“1806小镇，那些房子对我们农村人

来说，不实用”（江上村生态搬迁户），因而感知偏

低；但现实中非搬迁村民看到的是一套 80多万的搬

迁安置房可以卖到 200 多万，有的搬迁户将安置房

出售后，再到村里低价租房，该种做法使搬迁户获

得可观的剩余，故非生态搬迁户的感知评分较高，

多集中于 3、4 分；2） 农田流转及其补偿合理性

图 2　湖滨旅游地空间正义性感知测度二阶模型

Fig.2　A second-order model of spatial justice perception 

measures for lakeside destination

表 4　二阶模型拟合度

Table 4　Second-order model fit

适配指标

理想数值

模型

是否符合

绝对适配度指数

χ2/df

<3

2.773

是

GFI

>0.9

0.945

是

AGFI

>0.9

0.919

是

RMSEA

<0.08

0.063

是

增值适配度指数

NFI

>0.9

0.942

是

IFI

>0.9

0.962

是

CFI

>0.9

0.962

是

TLI

>0.9

0.952

是

简约适配度指数

PGFI

>0.5

0.765

是

PNFI

>0.5

0.749

是

PCFI

>0.5

0.765

是

表 5 量表成分得分系数矩阵

Table 5　Scale component score coefficient matrix

成分

1

2

3

A1

-0.036

-0.067

0.283

A2

-0.091

-0.083

0.418

A3

-0.114

-0.036

0.398

A4

-0.074

-0.071

0.333

B1

0.179

0.006

0.010

B2

0.253

-0.025

-0.020

B3

0.303

-0.016

-0.059

B4

0.404

-0.054

-0.181

B5

0.252

-0.096

-0.046

C1

-0.041

0.285

-0.018

C2

-0.055

0.304

-0.057

C3

-0.079

0.427

-0.126

C4

-0.028

0.275

-0.042

注：提取方法：主体元件分析；旋转方法：具有 Kaiser 正规化的最大变异法。

2042



方珊珊等：湖滨旅游地空间正义性测度及其实现路径——洱海西岸原住民感知研究10 期

（B2） 作为分配正义最敏感的影响因子 （0.89），其

感知均值较低 （2.87），主要原因在于：农田是农民

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农田流转使一、二级保护区内

部分村民的原有生产、生活和生计方式被强制改

变，原本认可的伦理秩序也被打破 （王琳，2019），

对于 50岁以上难以获得外出打工机会的中老年妇女

而言难以接受。“毕竟农民，之前都是靠田来养活

自己，现在没有了，生活也没有一个稳定的来源，

就靠农田流转金、社会保障金，生活还是会有点

难，特别是对那些五六十岁以上的人来说”（大宁

邑村一位村民老者）。当然，对于那些有一技之长

的在外打工的中青年人来说，其对农田流转方式及

补偿金额是认可的，“农田流转解决了留守老人干

农活或者自己季节性回来做农活的后顾之忧”（一

对回家探亲的打工夫妻）。3） 对于禁养家禽牲畜的

合理性 （B3），绝大多数村民支持禁养大牲畜，尤其

规模化饲养场，但村民不接受禁养小家禽。很多村

民将小家禽 （如鸡、鸽子等） 圈养在家中，以满足

其日常生活的自给需要，而政府仅在禁养方案实施

的第一年有对村民给予补偿。4） 家庭用水管理

（B4） 是分配正义维度中感知均值最低 （2.65） 的指

标。自严格实施洱海保护政策以来，各村集体自行

接入管道从苍山溪流引水入户的行为被取缔，取而

代之的是政府统一安装的自来水管道，但村民们对

洱海净化水的水质存在严重质疑，认为“洱海水抽

上去，过滤、净化，然后再供给村民，都说处理

了，但是我们觉得有异味”（喜洲镇民宿业主）。如

今“海西”居民的饮用水大多是自行前往苍山溪流

人工取水或者购买矿泉水。“现在我们是这样，洱

海自来水当生活用水，山泉水当饮用水”（大理大

学老师），这一行为不仅给村民生活带来不便，也

存在一定的交通安全隐患。此外，政府拟对入户自

来水收取水费，但村民们一直在无声地抵制该政

策。毕竟政府对“海西”湖滨区的管控，变相的是

将农村村民当成市民进行管理，而每年数千元的农

田流转金，的确难以支撑一个农村家庭对于粮食、

乳肉蛋奶、饮用水、自来水等现金开销需求。如江

上村一村民所言：“农田流转金每年 2 000 元 （一

亩），其他也没有什么补偿。我们家两亩多，一年

也才四千多、五千。以前我们自己种农田的时候，

最起码粮食不用自己买，还可以卖一些出去，还有

收入来源，现在是还要买粮食，样样都要买，生活

来源一样都没有了。”5） 对于发展机会 （B5），获得

一定旅游收益的村民感知高于未获得旅游收益的村

民感知，且距离洱海远近也对感知产生影响。

最后，就参与正义维度而言，“海西”村民对

于关乎自身利益的相关政策，基本能知晓、表达意

愿；但在表决、监督环节参与较低。其原因在于：

受自上而下的国家宏观治理政策影响；村委自治能

力以及村民代表与村民之间、家长与家庭成员之间

的沟通效果；再者，本研究的样本大部分为中老年

人，60 岁以上的老年人占 1/3 以上，基本不正式参

与村务的重要决策。

5 “海西”湖滨旅游地空间正义实现
路径 

“海西”湖滨旅游地的空间正义性问题，实际

上是旅游供需役地权利人围绕洱海旅游以及生态保

护补偿权益的确认及其再分配展开的。一方面，洱

海作为大理市全域旅游示范区 （市） 内的开放式景

区，在现实中发挥了核心旅游供役 （如观赏） 地的

作用；另一方面，“海西”湖滨区的田园村落，不

仅为洱海的保护承受了种种生态管控限制，而且也

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旅游供役 （如观赏、通行） 地

的作用。因此，“海西”原住民理应从大理洱海管

理局获得洱海生态保护的补偿；而大理洱海管理局

与“海西”原住民还应从各类旅游需役地 （具体包

括景区景点游乐场所、洱海游船、环海游路、旅游

宾馆、民宿/客栈、旅游餐饮、购物点等） 权利人获

得旅游供役债权性补偿金，前者为政府的洱海资源

保护费，后者为原住民田园村落供役费。虽然旅游

者是供役景观的终极消费者，但其支付费用的对象

却是提供商业性服务的各类旅游需役地权利人，后

者相当于是供役景观的初级消费 （加工） 者。因

此，理应由旅游者和旅游经营者共同分担旅游需役

地 权 利 人 向 供 役 地 权 利 人 缴 纳 的 供 役 债 权 性 补

偿 （图 3）。

需要指出的是，旅游需役地及其权利人并不限

于“海西”片区的旅游经营户。实际上，在经历了

洱海整治之后，“海西”片区能存活下来的旅游经

营户已所剩无几，且新增不易，而经过空间管控挤

压释放出来的旅游经营机会绝大部分被“输送”到

了一、二级管控区外围，乃至扩散到了整个大理市

域。因此，可以考虑将大理市域内的旅游经营性不

动产及其权利人视为湖滨旅游需役地及其权利人，

并通过他们与旅游者的公平交易互动，将供役债权

性补偿金纳入大理市旅游经济收入的再分配，以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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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对大理洱海管理局和“海西”原住民的财政转移

支付。

然而，目前对于洱海旅游供役贡献的债权性补

偿，除了洱海游船公司向乘船游客收取的 30 元/人

次的洱海保护费 （含在游船票中，相当于旅游需役

地权利人游船公司向旅游供役地债权人洱管局缴纳

的洱海保护费），其他旅游经营性企业则几乎是在

无偿利用洱海风光。该现状一定程度上揭露了“海

西”纯住民的旅游供役债权性补偿被旅游需役地权

利人 （各类旅游企业） 剥夺的事实；同时，村民们

极少获得来自洱管局的生态保护补偿 （只有在首次

扑杀家禽时支付过赔偿）。

由此可见，破解洱海湖滨旅游地的空间不正义

症结，关键在于对洱海及其湖滨区这一最大的旅游

供役地权益的制度性“确认”（承认正义），并通过

建立对大理市内所有旅游经营者开征不同程度的

“旅游供役补偿费”制度 （制度正义），再经由政府

财政转移支付手段，确立对洱海管理局和湖滨区原

住民的补偿义务 （分配正义）。也即，只有在旅游

供役地权利人 （包括地方政府、当地原住民、甚至

外来住客等）、需役地权利人 （即各类旅游经营户，

包括国有与民企、外地与本地） 与旅游者等利益主

体之间建立起全域旅游地的共建共享共治命运共同

体，才能真正实现湖滨旅游目的地的空间正义。

6 结论与讨论 

针对湖滨旅游地普遍存在的空间不正义实践问

题，本研究基于旅游供役地权利人 （弱势群体） 的

主位感知视角，运用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弗

雷泽的社会正义尺度理论以及结构方程模型的因子

分析方法，构建了湖滨旅游地空间正义性居民感知

测度模型，并以洱海西岸一、二级保护区作为案例

地，得到如下结论：

1） 湖滨旅游地空间正义性感知测度指标体系

可由承认正义、分配正义、参与正义 3 个维度及其

13 个观测指标进行表征。因其样本数据的正态性及

信效度检验、验证性因子分析、二阶模型数据的拟

合度均达到满意水平，研究成果为湖滨生态保护搬

迁背景下的同类型旅游地的空间正义性评估提供了

一套测量工具，尤其是旅游空间正义 3 个维度的架

构，它涵盖了社会正义、环境正义与生态正义的辩

证统一关系；然而由于湖泊所在地地方政府相关政

策及其执行力度存在的差异，13 个测量指标的设计

需因地而异。

2） 由“海西”原住民感知测度的洱海湖滨旅

游地空间正义值为 2.67，总体上处于中立范围，但

分配正义维度有失公正 （2.34）。该实测结果可为大

理市政府和相关管理部门提升居民感知水平提供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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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参考。

3） 针对湖滨旅游地所存在的空间不正义，可

通过构建“旅游供役补偿费”制度进行校正，并在

旅游供役地权利人、需役地权利人和旅游者等多利

益主体之间建立起全域旅游地的共建共享共治命运

共同体，进而真正实现湖滨旅游地的空间正义。

本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之处：1） 由于洱海具

有一定的地域特殊性，本文所构建的湖滨旅游地空

间正义性测度模型的普适性还有待验证，未来可进

一步选择其他旅游地类型加以探讨。2） 本文调研

在新冠疫情背景下进行，作为旅游需役地权利人的

各类旅游经营商户深受重创，本文所倡导的旅游需

役地权利人依法履行购买/补偿义务，与地方政府各

种减免旅游税费、奖补政策明显相悖，在调研中不

仅难以获取到旅游经营者对旅游供役补偿费的“最

高支付意愿”的相关信息，而且更难以预见旅游供

役补偿费制度落地的时间与可能性，有待后期研究

的持续跟进。其中，社会对旅游地役权制度的认知

与付诸行动是关键。正如 Harvey （1996） 认为的，

呼吁实现环境正义的愿景可能对激励社会变革的政

治行动至关重要，但同时，缺乏普遍的正义标准会

妨碍人们努力将基层诉求优先于其他政治利益诉

求。而本文就湖滨旅游地空间正义性测度的原住民

主位感知视角，正是关注基层诉求普遍正义标准的

一种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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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ing and Implementing Spatial Justice in Lakeside Tourist Destinations: A Study on 

the Perception of Indigenous People on the West Coast of Erhai Lake

Fang Shanshan, Wang Weiyan, and Wang Yue
(Faculty of Geography,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ecological control of lakeside areas and the issue of spatial justice and injustice 

have aroused widespread interest in the academic community. This field of research would benefit from greater 

scientific measurement of the degree of spatial justice. Using the results of relevant studies of several lakeside 

areas, we applied the principles of space production (sensu Lefebvre), Fraser's scale theory of social justice, and 

the factor analysis method of structuring quantitative models. With this approach we constructed a spatial justice 

measurement model of lakeside tourism sit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erception of indigenous people, a 

vulnerable group, and the right holders of tourist service land. Taking the west bank of Erhai Lak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e villagers were surveyed by using the five-point Likert scale, and the model was tested and measured. 

The key results were as follows. (1) The spatial justice perception model of lakeside tourism destination can be 

characterized by the dimensions of recognition justice, distribution justice, participation justice and 13 

measurement indexes. (2) The perceived value of spatial justice of the "Haixi" villagers with respect to the 

tourism destination of the lake is quantified as 2.67, which is biased towards injustice in general, especially in the 

dimension of distributive justice (2.34). (3)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provide a preliminary measurement tool for 

the assessment of spatial justice of lakeside tourism destinations and can inform the decision-making of the 

relevant government departments to improve the local perception of spatial justice in areas where indigenous 

people live. Another outcome of this study is the proposal that the easement system is an effective way to realize 

the spatial justice of the "Haixi" tourist destination. However,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after the lakeside 

redevelopment, fewer tourism operators in the "Haixi" area can sustain themselves; thus, it will be difficult to add 

tourism business opportunities in an area that already has significant space constraints. The repercussions of the 

space limitations have spread to to the periphery of the first and second control areas and even to the entire Dali, 

Yunnan Province. In Dali, Yunnan Province, through fair market transactions between the rights holders of 

tourism real estate and tourists, the redistribution of tourism economic income can be realized. The crux of 

solving the spatial injustice of the lakeside tourism destination of Erhai Lake lies in the institutional 

"confirmation" of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Erhai Lake and its lakeside area (the largest area of tourism service) 

and through the imposition of different degrees of "paid use of Erhai resources" on all tourism operators, as well 

as government payments to increase the compensation given to the indigenous people in the lakeside area. In 

other words, only by establishing a community of co-construction, sharing, and co-governance of rights holders 

and tourists in the Erhai Lake-and in tourism destinations generally-can the spatial justice be truly realized.

Keywords: lakeside tourist destination; spatial justice measurement; space production prespective; social justice 

theory; village perception; west bank of Erhai L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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